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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
特區的憲制責任。只有
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改革、發展事業才能不
斷推進。香港回歸祖國
以來，作為高度自由開

放的國際金融、商業中心，面對的國安
風險不容低估。香港繼落實香港國安
法，實現由亂到治，開啟由治及興新階
段，更需要迫切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構築維護國家安全的更堅實法律
屏障，更好保障港人福祉，保障投資者
利益，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越早越快
越有利香港聚焦拚經濟，謀發展，惠
民生。2019年修例風波，香港社會飽
受創傷，反中亂港分子策劃恐怖活動，
以暴力破壞公共設施和阻撓警方執法，
罔顧國家和港人利益，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香港市民相信，穩定的環境是經濟
體繁榮發展的前提，良好的治安是市民
安居樂業的要素。因此，愈早完成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愈有利特區政府和
社會集中精力，處理經濟和民生事
務。

法治是社會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
的必要條件。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的經驗
讓我們意識到，「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必須維護國家安全。落實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是保障國家安全免受威
脅，締造安穩社會環境，讓市民安居樂
業、企業放心投資，推動香港持續發展
的法寶。黑暴危害國家和香港社會安
全；分離主義主張和行徑，包括衝擊中
央駐港機構、污損國旗國徽，邀請外國
政府和組織干預香港事務、對香港進行
制裁等，都是損害香港和國家利益，企
圖癱瘓特區政府的行為，對國家和特區

整體利益造成無可估量的衝擊。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針對的，只是以上極少
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市民享有的合法
權益不會受損。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必須完整管
用，與香港國安法有效銜接。律政司司
長林定國強調，會特別重視保障人權及
堅持法治原則，只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
安全的人，保障廣大市民，會明確界定
罪行元素、例外情況和免責辯護，足見
政府對立法的考慮周全、管用。自香港
國安法實施以來，社會穩定，經濟復
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國安
法緊密銜接、兼容、互補，同時落實全
國人大常委會「528決定」的要求，在
原有的立法基礎上不斷更新完善和補
充，將形成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
系。

西方國家的國家安全法例，覆蓋範
圍廣，觸犯者會面對相當嚴厲的刑
罰。不過，西方國家經常對香港指手畫
腳、說三道四，一小撮政治人物更以抹
黑香港、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為能
事，這些國家的雙標表露無遺。特區政
府在諮詢期內，要對各國駐港領事
館、國際友人和外國傳媒機構加強宣
傳解說，盡力使他們明白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對香港社會和營商環境的
保護作用。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任何危害國
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
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
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現時社會已
形成共識，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應當按法治原則堅持積極預防，
依法懲治。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必
將令香港更加繁榮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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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國安法律 遏止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勾連作惡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日前會見

4名被香港警方通緝的逃犯，更在社交媒體發

文，將4名逃犯說成是「香港民主和人權的倡導

者」。中國外交部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此

次事件再次提醒香港， 反中亂港逃犯在海外繼

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香港必須盡快完成

二十三條立法，遏止內外敵對勢力「亂港遏

華」。

管浩鳴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康達所會見的4名逃犯，包括郭鳳儀、袁弓
夷、許穎婷、邵嵐。這4人均為香港警方通緝
的逃犯，警方詳細列出他們涉及的犯罪資料，
4人均涉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都是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以出席會
議活動，會見外國政客及政府官員，以及透過
不同平台，請求外國「制裁」中國及香港特
區，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袁弓夷還涉及
顛覆國家政權罪，他於2020年7月至2023年5
月期間，為籌組一個名為「香港議會」的政權
機關而發動「公投」，以圖實施「自決」及顛
覆國家政權。

破壞二十三條立法圖謀不會得逞
事實很清晰，這4人都是涉及違反國家安全

重罪的逃犯，而非什麼「民主和人權的倡導
者」。美國政府官員高調接見這4名逃犯，更
把他們說成是所謂的「民主和人權的倡導

者」，這是公然違背事實、踐踏法律的做法，
再次暴露出美國的雙重標準，以及粗暴干預香
港特區內部事務的橫蠻無禮。

美國一直企圖「亂港遏華」，透過培育和扶
植代理人，在香港煽動動亂，策動「顏色革
命」，以達至遏阻中國發展的目的。美國的這
種做法完全錯誤，也注定會失敗。這次會見4
名逃犯，更借機抹黑二十三條立法，意圖阻止
二十三條立法，也不會產生任何作用，美國應
該立即停止這些粗暴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
法治的行為。

美國政客高調會見香港逃犯，無非是要以這
樣的行動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鼓勵他們繼續
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包括阻礙和破
壞正在進行公眾諮詢的二十三條立法工作。但
是，這種圖謀不會得逞，香港社會維護「一國
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民
意十分清晰，社會各界，以及在港投資、工

作、生活的外籍人士，大多數都支持立法，有
強大民意的支持，香港必定能夠如期完成立法
工作。

此外，香港也有中央作為強大的後盾，外交
部已清楚表明，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干預香港事務、
破壞香港法治的圖謀都將受到中方堅決回擊。

對內外反中亂港分子作惡零容忍
據外媒報道，上述4人與康達會面時，乞求

美方為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黎智英等人發
聲。外逃反中亂港分子肆無忌憚勾結外國勢力
插手香港事務，所作所為為法理所不容，世人
所不齒。中共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曾提醒，現在香港社會看似平靜，實則
暗流湧動，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
鞏固。如今事實再次證明，反中亂港分子甘當
「代理人」「馬前卒」，公然乞求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事務，瘋狂出賣國家和香港利益；外部
勢力從來沒有停止利用香港破壞國家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事件再次提醒特區政府
及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重視警惕逃亡海外的疑
犯及少數亂港分子，持續在海外從事危害國家
安全、損害香港利益的犯罪行為。正在進行公
眾諮詢的二十三條立法，也須考慮這一問題，
研究如何完善法律，打擊和防範這一類犯罪活
動。

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指出，會引入具有
足夠力度應對潛逃行為，又列出外國有取消在
逃人員護照、暫停福利等做法，到底還有哪些
有效的方法，社會各界應集思廣益，向政府當
局提出意見和建議，確保二十三條立法讓那些
企圖破壞香港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邪惡勢力
感到害怕，對反中亂港分子作惡零容忍，斷絕
內外反中亂港分子再像以往那般在香港興風作
浪、為非作歹的任何路徑。

球王美斯2月4
日在香港和2月7
日在東京，表現
判若兩人，簡直
是在香港球迷傷
口上撒鹽。孰令

致之？筆者估計美斯是大國博
弈的棋子，被敵對勢力利用來
打擊香港，圖令香港的盛事經
濟發展受阻，令香港被全世界
取笑。

全港球迷心碎
美斯 2 月 4 日在香港「齋

坐」，以有傷為借口沒有出
場，連球鞋也沒有穿，只是坐
在場邊，他確實令全港球迷失
望。但事隔3 天到了東京，美
斯卻龍精虎猛，出場踢足30分
鐘。美斯這樣的表現，只會令
香港球迷失望，令香港「盛事
之都」的聲譽受損。這對美斯
本人有什麼好處？香港是中國
的特區，2月4日那場賽事也有
不少內地同胞專程來港捧美斯
場，美斯這樣做，只會開罪全
中國球迷。他犯得着嗎？

美斯不單在2月4日那天不
出場，還拒絕應特區政府和主
辦單位要求，在球賽結束後向
球迷發表講話。這是一向平易

近人的美斯嗎？不要忘記，美
斯在2月3日那天還指導過一眾
香港小球員。美斯為何偏偏在
2月4日全球媒體都注視的時候
「黑口黑面」兼一言不發？這
是否刻意做給某些勢力看？

美斯2月6日在東京單獨面對
記者，答了數條問題。他以
「不幸」來形容2月4日在香
港的缺陣，並表示希望再有機
會來香港比賽。到了2月7日在
東京作賽時，又透過網絡媒體
向中國球迷示好。美斯這種前
倨後恭，令人不禁懷疑他在香
港「黑口黑面」，是否另有隱
情？

貴為世界球王，年收逾數億
港元，美斯當然有條件耍大
牌。然而美斯真的倨傲到連
向香港球迷說句話都不肯？
那為何到了東京的記者會又
要「補鑊」？在東京作賽時
又要透過社交網絡向中國球
迷賣口乖？美斯跑慣江湖，
背後有龐大公關團隊支持和
指導，他怎可能這樣前倨後
恭？倘若美斯真的要開罪包
括港人在內的中國球迷，他
在東京根本不用這樣做，一
句「不幸」便講完。倘若是
美斯在香港時心情不佳，一

時任性下這樣做了，到了東
京才後悔，立刻「補鑊」，
你道美斯是血氣方剛的年輕
人？人家可是快40歲，見慣
風浪的球王，他會這樣處
事？

美斯也是輸家
若從得益者角度去梳理整件

事，美斯本人也是輸家，他為
何要這樣做？但香港的聲譽受
損，美西方媒體又可借機報道
大做文章，究竟誰會得益？2
月4日的事情若發生在西方，
隨時引發球迷騷亂；尚幸我們
的球迷遵紀守法，縱有極大不
滿也只是向媒體吐苦水而已，
但這可能是敵對勢力的失算。
若美斯2月4日的表現，真的
觸發了球迷騷亂，美西方媒體
會怎樣解讀？那些死心不息的
反中亂港分子，又會否乘機起
哄？

綜合美斯此次的表現，筆者
有理由相信美斯其實是大國博
弈的棋子。美斯極有可能被迫
上了敵對勢力的賊船，配合他
們做戲，打擊香港發展盛事經
濟的努力，阻礙香港由治及
興。大家不妨想想，美斯一家
現時定居在哪個國家？

美斯「被受傷」淪為政治棋子
馮煒光

在回歸祖國前，香港未有編制
長遠和整體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規
劃，大部分規劃與措施，也只局
限於自身1,100平方公里土地之
內。因此當前縱有「北部都會
區」計劃、現代物流業發展行動
綱領、「智方便」接入廣東相應
平台的計劃，但政策還是偏向零
碎，更多時候是從香港自身所需
作出考量。

當前環球政治經濟環境複雜，
全力拚經濟，同時維護國家安
全，絕對是2024年香港特區最重
要的工作。然而此兩者不只是包
含眾多領域的綜合事務，亦牽涉
到香港與國家和整個灣區的協調
與配合。因此，香港的發展更加
需要一份整體的規劃來發揮掌舵
作用。香港應從更宏觀的角度，
認真研判國家高質量發展，以及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大趨勢，還有
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所需，籌謀一份充分描繪發展
方向和包含指導方針的城市發展
總體規劃。通過規劃，一方面呈
現香港全方位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的過程，致力共建區域共同空間
的願景；另一方面向世界展現粵
港澳大灣區和而不同，以及制度
多元的獨特性，並發揮香港「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

共同空間或共同市場的融合發
展策略之一，是必須持續打破粵
港澳之間的壁壘，繼而建立高端
的灣區標準。措施之一是香港需
要深化與廣東和澳門的協調工
作，着力打開各類「小門」。在
有序開放的同時，亦應該作體系
性開放，例如香港醫生獲認可在
內地醫院執業的同時，應配合對
護士和藥械的相關認可，形成
一個體系，反之對內地醫護體
系亦然。讓一地醫護人員能在

熟悉的系統內繼續有效發揮，同
時可逐步與另一體系的同事作出
協調，達至融和。事實上，新冠
疫情期間，兩地醫護的合作已取
得良好經驗，有助彼此認可和開
放。

針對相互認可一事，相信不應
只相互認可學歷和資歷這個「結
果」，亦需要相互認可學分這個
培訓人才的「過程」，才有助人
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進行更多交
流以及良性競爭，以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和創造新質生
產力。粵港澳三地眾多高校和教
育部門等持份者，需要在有關制
度上作更多協調，彼此達成的共
識和簽署的協議，在香港體制內
需要通過明確的法律條文推動具
體執行，並附以合適的KPI確保
執行的時間性與效果，這些都是
應該盡快展開的工作。

(續昨日，全文完)

推動灣區發展規劃對接 促進跨境融通（下）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港澳平」從 1 月
17 日 起 連 發 5 篇 評
論，1月17日在《謊
言不能欺世，只能自
證說謊者的卑鄙和無
恥》一文中，指出那

些美西方政客和媒體試圖將黎智英裝扮
成「正直的媒體人」「虔誠的基督徒」
「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鬥士」，可謂荒
誕至極；1月18日，在《干預徒顯其
醜，注定無功且自辱》中，指出美西方
勢力狂妄干預只能盡顯其醜陋嘴臉，注
定無功且自辱！1月31日，在《為什
麼香港社會各界都支持盡快完成二十三
條立法》一文中，指出香港社會堅定支
持二十三條立法的原因：明大義、知憂
患、盼發展。2月3日，在《為什麼反
中亂港分子如此害怕和阻撓二十三條立
法》一文中，「從三方面剝下反二十三
條立法者的偽裝」；2月5日，在《為
什麼說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將保障香港更
好發展》中，闡明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的三大意義，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
認識和理解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對香港更好發展的保障。

第一，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
進一步築牢「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
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與香港國

安法一起構築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防
線，並共同成為護衛「一國兩制」的重
要法律保障。如此，「一國」原則愈堅
固，「兩制」優勢愈彰顯，「一國兩
制」將行得更穩、行得更遠。第二，完
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進一步為香
港經濟民生建設提供良好環境。第三，
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進一步改
善香港營商環境、更好發揮香港獨特地
位和優勢。

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國家的權利和義
務，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是國際
慣例。

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更增
強香港社會的穩定性和法治的確定性，
使香港更好發揮自身獨特地位和優勢，
繼續成為人們投資興業的熱土。

「港澳平」代表權威聲音，從1月
17日起連發5篇重磅文章，體現了對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高度關注、對香
港民意的高度關心、對香港未來發展的
高度關切。從「港澳平」5篇重磅文章
中，香港社會各界可以讀懂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的重大意義，可以察悉反中
亂港勢力的惡毒居心，更可以把握歷史
大勢，凝心聚力、全力以赴，共同努力
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順利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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